社会组织成立登记事先告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社会组织成立登记事先告知如下：

1.社会组织法人属于非营利法人，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社会组织法人型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
2.社会组织负责人是指在社会团体中担任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职务，在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中担任理事长、副理事长、院长（或校长、所长、主任等）职务。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应当在本社会组织所属业务领域和活动地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代表性。
3.社会组织成立后，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开展活动，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和号召，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4.社会组织成立后每年3-6月按时参加年检，每年的年检结论将记录在《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原件反面，《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原件未加盖年检专用章的，视为未按规定接受年检。

5.连续3年不按规定接受年检的社会团体，将依法予以撤销登记处罚，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向社会公告；连续2年不参加年检，或连续2年年检不合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将依法予以撤销登记处罚，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向社会公告。
6.社会组织法人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者挪用其资产。资金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盈余不得分红。法人终止时，不得向出资人、举办者分配剩余财产。剩余财产应当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权力机构的决议用于公益目的；无法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权力机构的决议处理的，由主管机关主持转给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法人，并向社会公告。

7.办理部门及联系电话：

市政务中心民政窗口联系电话：5572022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联系电话：3273082，3266983
举办者/发起者/出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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